
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公私建物興建許可申

請作業須知總說明 

本處轄區內依據國家公園法第 14、第 16條興建公私有建築

物之申請，應依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第 10條規定，檢附有關興

建或使用計畫並詳述理由及內政部 94.9.5台內營字第

0940085386號令訂定發布之「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

響原則」辦理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並經本處許可後為之。

其中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須檢附內容，申請人可依據前揭

「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辦理，然興建或使

用計畫部分因未明訂應提送項目及格式，致生審查作業困擾。

為使審查作業流程明確、順利，爰訂定本須知，作為開發者提

送案件及本處辦理審查作業之依據。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本作業須知訂定之目的及相關辦理依據。（第一、二、

三點） 

二、依本作業須知辦理之各類申請案件應提送內容、項目及

排除適用案件之規定。（第四、五點） 

三、依本作業須知受理案件之辦理方式、期限及流程。（第

六、七、八、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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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保護金門國家公園（以下簡稱本國家公園）特有之自然及人文資

源，預防及減輕開發利用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並建立金門國

家公園範圍內許可公私建物興建審查機制，特依國家公園法第 14、

16條規定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0條規定訂定本須知。 

二、申請人依國家公園法第十四、十六條規定申請許可公私建物興建作

業時，應依同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檢附有關興建或使用計畫並

詳述理由及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向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

本處）申請。 

三、第二點之預先評估環境影響，應依內政部九十四年九月五日臺內營

字第０九四００八五三八六號令訂定發布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

環境影響原則辦理（相關格式如附件一、二、三）。 

四、第四點 

  前揭興建或使用計畫應備具下列內容： 

（一）興建計畫申請表（格式如附件四）：應詳實填寫。 

（二）委託申請者應附委託書。 

（三）計畫書及圖樣： 

1. 基地現況圖及附近環境特徵指述：現況圖比例尺至少一千分

之一，應載明基地位置（套繪空照圖）、基地方向臨接道路

寬度、鄰房層數、空地、巷道、設施物、地形、坡度坡向、

水文、喬木植栽位置等，並配合彩色照片清楚表達為原則。 

2. 簡述開發內容、設計目標及構想。 

3. 外部空間及敷地配置圖：比例尺至少三百分之一，含外部空

間配置、植栽計畫、設施物設計（如圍牆、擋土牆）、整地

高程處理、鋪面質地與設計等，表達建築物和周圍環境關

係、建物出入口、通道聯繫及其周圍道路之動線關係。 

4. 量體關係圖：以簡單透視圖或草模型或立體數位影像模擬表

達基地建築物與鄰近環境背景之組合方式、主從搭配及和諧

關係。 

5. 金門國家公園計畫及管制規定規範檢討：檢討說明土地使用

分區（套繪分區圖）、基地禁限建規定、基地面積、基地平

均坡度、整地面積、土地使用強度、建築物用途、建築物高

度、停車空間、退縮及法定空地、各層樓地板面積（含地下

層）說明等。 

6. 建築圖：比例尺至少二百分之一，以平面、立面、剖面圖表

達建築物空間動線之聯繫，註明空間使用內容、建築物外牆



形式、材質及色彩方案，並表達其與周圍建築景觀之配合關

係，平面圖應標示建築線位置。 

（四）其他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1. 興建資格證明文件。 

2.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3. 土地建物權利證明。 

4. 建築線證明文件或現有巷道證明文件。 

5. 汙排水同意書。 

6. 現況彩色照片 

7. 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證明。（開發行為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免環評者應檢附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證明。） 

五、開發行為符合「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所訂規模

較小或影響環境較輕微認定基準者（詳附件三），依本須知第四點

第一項第三款應檢送之計畫書及圖樣，得以簡易圖說申請，或以建

造（雜項）執照申請書圖文件代替。前述簡易圖說內容須包含基地

位置套繪空照圖及土地使用分區圖、基地現況彩色照片、基地平面

配置圖（比例尺至少三百分之一）、建築各層平面及各向立面（比

例尺至少二百分之一）。惟建築基地位一般管制區歷史風貌用地、

容積移轉至外圍緩衝用地須提送至本處金門國家公園傳統聚落建築

審議諮詢會之案件，及申請基地緊鄰歷史風貌用地、歷史建築或古

蹟等具法定地位之建築者，仍應依本須知第四點規定提送興建或使

用計畫書。 

  前項以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書圖文件代替計畫書及圖樣申請者，

經審查符合規定，逕移送審查建築執照許可，本處不另核發開發許

可。 

六、本處受理申請後，經審查須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者或補正仍不符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七、本處受理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及興建計畫相關文件進行審查，

必要時得邀請相關權責機關、專家學者、相關團體、承辦技師或地

方居民出（列）席參加。 

八、本處應於受理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做成審查結論，並將審查結論通

知申請人。但有特殊情形者，得延長一次，申請及審查流程詳附件

五。 

  前項所稱三十日，不含下列期間： 

（一）申請人補正文件日數。 

（二）涉其他主管機關法令釋示或與其他機關(構)協商未逾三十日

之日數。 



（三）其他不可歸責於主管機關之可扣除日數。 

  第一項所稱特殊情形者，指該興建行為規模龐大，影響層面廣泛或

其爭議性高，非短時間所能完成審查之情形。 

九、申請取得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興建公私建物許可者，應於許可之日

起六個月內，續依建築法規定提出建築執照許可申請，逾期失效，

應重新申請。 

 

 



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公私建物興建許可申

請作業須知逐點說明 
條   文 說   明 

第一點 

為保護金門國家公園（以下簡稱本國家

公園）特有之自然及人文資源，預防及

減輕開發利用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

響，並建立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許可公

私建物興建審查機制，特依國家公園法

第 14、16 條規定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訂定本須知。 

一、 國家公園法第 14、16 條規

定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

規定，為本須知訂定之依

據。 

二、 按本國家公園為首座以保

育人文史蹟、戰役史蹟及自

然生態為宗旨而成立的國

家公園，爰特將人文資源亦

列入本須知規定。 

第二點 

申請人依國家公園法第十四、十六條規

定申請許可公私建物興建作業時，應依

同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檢附有關興

建或使用計畫並詳述理由及預先評估環

境影響，向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

簡稱本處）申請。 

明定申請許可及審查機關相關規

定。 

 

第三點 

第二點之預先評估環境影響，應依內政

部九十四年九月五日臺內營字第０九四

００八五三八六號令訂定發布國家公園

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辦理（相

關格式如附件一、二、三）。 

明定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之

格式。 

第四點 

前揭興建或使用計畫應備具下列內容： 

（一）興建計畫申請表（格式如附件

四）：應詳實填寫。 

（二）委託申請者應附委託書。 

（三）計畫書及圖樣： 

1. 基地現況圖及附近環境特徵指

述：現況圖比例尺至少一千分之

一，應載明基地位置（套繪空照

圖）、基地方向臨接道路寬度、

鄰房層數、空地、巷道、設施物、

明定興建或使用計畫書之格式及

內容。 



地形、坡度坡向、水文、喬木植

栽位置等，並配合彩色照片清楚

表達為原則。 

2. 簡述開發內容、設計目標及構想。 

3. 外部空間及敷地配置圖：比例尺

至少三百分之一，含外部空間配

置、植栽計畫、設施物設計（如

圍牆、擋土牆）、整地高程處理、

鋪面質地與設計等，表達建築物

和周圍環境關係、建物出入口、

通道聯繫及其周圍道路之動線關

係。 

4. 量體關係圖：以簡單透視圖或草

模型或立體數位影像模擬表達基

地建築物與鄰近環境背景之組合

方式、主從搭配及和諧關係。 

5. 金門國家公園計畫及管制規定規

範檢討：檢討說明土地使用分區

（套繪分區圖）、基地禁限建規

定、基地面積、基地平均坡度、

整地面積、土地使用強度、建築

物用途、建築物高度、停車空間、

退縮及法定空地、各層樓地板面

積（含地下層）說明等。 

6. 建築圖：比例尺至少二百分之

一，以平面、立面、剖面圖表達

建築物空間動線之聯繫，註明空

間使用內容、建築物外牆形式、

材質及色彩方案，並表達其與周

圍建築景觀之配合關係，平面圖

應標示建築線位置。 

（四）其他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1. 興建資格證明文件。 

2.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3. 土地建物權利證明。 

4. 建築線證明文件或現有巷道證明

文件。 

5. 汙排水同意書。 

6. 現況彩色照片 



7. 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證明。（開

發行為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經主管機關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免環評者

應檢附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證

明。） 
第五點 

開發行為符合「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

估環境影響原則」所訂規模較小或影響

環境較輕微認定基準者（詳附件三），

依本須知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應檢送之

計畫書及圖樣，得以簡易圖說申請，或

以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書圖文件代替。

前述簡易圖說內容須包含基地位置套繪

空照圖及土地使用分區圖、基地現況彩

色照片、基地平面配置圖（比例尺至少

三百分之一）、建築各層平面及各向立

面（比例尺至少二百分之一）。惟建築

基地位一般管制區歷史風貌用地、容積

移轉至外圍緩衝用地須提送至本處金門

國家公園傳統聚落建築審議諮詢會之案

件，及申請基地緊鄰歷史風貌用地、歷

史建築或古蹟等具法定地位之建築者，

仍應依本須知第四點規定提送興建或使

用計畫書。 

前項以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書圖文件

代替計畫書及圖樣申請者，經審查符合

規定，逕移送審查建築執照許可，本處

不另核發開發許可。 

一、 訂定規模符合國家公園範

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

則所訂規模較小或影響輕

微案件之辦理方式，其興建

或使用計畫內之「計畫書及

圖樣」得以簡易書圖或建造

（雜項）執照申請書圖替

代，以達便民服務目的。 

二、 一般管制區外圍緩衝用地

屬國家公園範圍內可申請

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建蔽

率原則為 10％，作為一般管

制區歷史風貌用地容積接

受基地，扣除自行負擔 30

％建公共設施所需用地，其

最大建蔽率為 42％，遠大於

原農業用地建蔽率 10％，對

景觀衝擊影響甚大，故須提

送至本處金門國家公園傳

統聚落建築審議諮詢會審

查。 

 

第六點 

本處受理申請後，經審查須補正者，應

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或

補正仍不符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訂定本處受理案件程序。 

第七點 

本處受理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及興

建計畫相關文件進行審查，必要時得邀

請相關權責機關、專家學者、相關團體、

承辦技師或地方居民出（列）席參加。 

明定本處受理申請案件之審查方

式。 



第八點 

本處應於受理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做成

審查結論，並將審查結論通知申請人。

但有特殊情形者，得延長一次，申請及

審查流程詳附件六。 

前項所稱三十日，不含下列期間： 

（一）申請人補正文件日數。 

（二）涉其他主管機關法令釋示或與其

他機關(構)協商未逾三十日之日

數。 

（三）其他不可歸責於主管機關之可扣

除日數。 
第一項所稱特殊情形者，指該興建行為

規模龐大，影響層面廣泛或其爭議性

高，非短時間所能完成審查之情形。 

一、 訂定本處受理申請案件之

辦理期程及流程。 

二、 涉其他主管機關法令釋示

或與其他機關(構)協商之

起迄日計算，如為法令釋

示，以本處發文日起至其他

主管機關法令函示文到日

止；如為召會協商以開會通

知單發文日至會議紀錄發

文日止計算。 

 

第九點 

申請取得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興建公私

建物許可者，應於許可之日起六個月

內，續依建築法規定提出建築執照許可

申請，逾期失效，應重新申請。 

明定本處核發開發許可之有效期

限。 

 

 

 


